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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文件二 

 

申請觀塘民政事務處  撥款舉辦防火活動的一般準則 

 

1 .  觀塘民政事務處「防火活動」 (下稱「活動」 )社區參與計劃撥款

由 202 3 年  3 月 2 2 日  (星期三 )  開始接受申請，至 202 3 年 4 月

21 日  (星期五 )截止。所有申請須經觀塘民政事務處審核及批准方

為有效。觀塘民政事務處將以書面形式通知團體相關的申請結果。  

 

2 .  所有擬舉辦的活動必須在 2 02 4 年 1 月 31 日前舉行，並須在收到

「批准撥款通知書」後方可籌辦活動。此外，團體須於活動完成

後兩個月內或 202 4 年 2 月 2 9 日前 (以較早者為準 )  提交申請發還

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撥 款 所 需 的 文 件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撥 款 可 於

20 23 / 20 2 4 財政年度完結前發還。若未能如期交回完整文件，有

關團體將不會獲發還活動開支。  

 

3 .  同一團體在不同地址所設立的各個服務單位，可界定為個別團體。

若同一團體在同一地址設立不同的服務單位，則這些單位必須在

行政及財政方面獨立運作，才符合「個別團體」的定義，否則該

團體只可向觀塘民政事務處遞交一份撥款申請表。  

 

4 .  申請團體必須一併提交指定申請表格 (申請表格一 )、「團體資料

紀錄」 (申請表格二 )、有關的註冊或證明文件 (如：社團註冊證明 )

及最近一次會議記錄。如未能提交完整的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，

有關申請將不獲處理。  

 

5 .  活動計劃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才會獲考慮：  

 

( i )  屬非牟利性質；  

( i i )  提升觀塘區內人士的防火意識（特別是居住於較高火災風

險地點的人士）；  

( i i i )  令觀塘區內人士直接受惠，而受惠人數越多越好；以及  

( i v )  確實需要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。  

 

6 .  下列計劃 /項目不會獲得考慮或不會獲得發還墊支︰  

 

( i )  延續性的計劃或未能於 2 02 4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的計劃；  

( i i )  申請機構所舉辦的經常性活動；  

( i i i )  計劃的行政費用超過計劃總經費預算的 10 %；  

( i v )  計劃聘請員工的費用超過計劃總經費預算的 25 %；  

( v )  由煙草公司、烈酒公司或同時承辦計劃中某項服務或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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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機構，以現金或實物贊助的計劃；  

( v i )  較適宜由其他的政府撥款或部門撥款支付的項目；  

( v i i )  對個別人士過譽或過分宣揚的項目；  

( v i i i )  擬為個別人士或一小撮人士帶來專有及  /  或個人利益的項

目；  

( i x )  派發救濟金的項目；或  

( x )  主要為團體籌款而設的項目。  

 

7 .  如提交活動建議的申請者涉嫌曾參與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，或建

議的活動懷疑涉及違反《港區國安法》及其他適用法律或不利於

國家安全的活動，則建議的活動不會獲得支持。  

 

8 .  為方便審核起見，計劃必須詳細列出以下各點：  

 

( i )  所有預計開支項目及其單價、數量和總額 (例如︰橫額   

16 0 元  x  2  =  32 0 元 )。請按照參考文件三《觀塘民政事務

處「社區參與計劃」撥款資源運用指引》 (下稱「指引」 )

內所列舉的項目，詳細列出。申請機構應遵照「一般地方

團體」津貼項目數量及金額上限申請資助，如有預計開支

未有在指引內列出，觀塘民政事務處將會就個別項目進行

審批；及  

( i i )  觀塘民政事務處撥款以外的其他資助額。  

 

9 .  獲資助的非政府機構，無論有否在計劃書上申明，必須首先使用

活動所得的全部收入支付所需開支，然後才動用社區參與計劃撥

款。   

 

10 .  觀塘民政事務處可按需要派代表出席計劃下的活動，並根據申請

表格所提供的資料，評估計劃的成效，用作日後審核團體撥款申

請時的參考。  

 

 

 

 

觀塘民政事務處  

2 0 2 3 年 3 月  


